审计整改结果公告

（二○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2023年第13号

新安县2022年度本级财政预算

执行情况审计结果

2022年本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报告，我局高度重视，立即召开专项会议，针对报告中所反映的问题进行分析，并责任到科室、具体到人。现将整改情况报告如下：

一、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不细化

审计部门整改要求：要求县财政部门严格控制代编预算规模，切实把预算细化到部门，细化到具体项目。

整改措施：年初编制预算时，政府性基金支出中尤其是土地出让收入中的拆迁补偿款等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部分支出项目只有等到实际发生时才能具体到资金使用单位。以后工作中严格按照《预算法》及相关法规制度的要求，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标准化、科学化、精细化水平，把政府性基金尽量细化到具体部门和单位。

整改结果：加强政府性基金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严格审核预算编制部门上报的各项数据，统筹安排年度支出，严格按照“以收定支，专款专用”的原则合理安排支出项目。

二、部分存量资金未盘活

1.收回存量资金未安排使用3526万元。2021年以前收回存量资金至2022年12月结余3526万元，未安排使用。

2. 部分项目资金，收回二次安排仍支付率较低。抽查发现收回以前年度的县农业农村局、林业局等8家单位11个项目6370.24万元，截至2022年12月底只支付482.81万元，支付率 7.58%。

审计部门整改要求：要求县财政部门、各预算单位加快资金支付进度，尽快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整改措施：在以后的工作中，县财政局加强存量资金统筹，完善存量资金定期核查和清理回收机制，促进财政资金发挥效益。

整改结果：截止2023年9月底，2021年以前收回存量资金3526万元已全部安排支付。

三、部门收入预算编制不精准

审计部门整改要求：要求县财政部门、各预算单位预算编制严格预算收支分类科目。

整改措施：已通知相关单位具体经办人，加强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严格按照基金项目安排支出。

整改结果：2023年度非税收入部门预算编制已要求严格按照政府收支分类科目规范填报，其中：县经济开发区洛新园区已将污水处理费编入“1030178污水处理费收入”科目；城关镇党建工作办公室将国有资产处置收入编入“1030799其他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科目；2023年，县城市管理局无“国有资产使用收入”，其他收入项目均已按对应的政府收支分类科目进行了填报。

四、项目前期筹备工作不科学，导致项目进展缓慢，涉及洛新园区标准化厂房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等10个项目

审计部门整改要求：要求县财政部门、各预算单位加强专项债券发行使用全过程监控，加快专项债券资金使用进度，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

整改措施：督查相关项目，责令其限期完成招标等前期准备工作。对已完成招标且具备支付条件的项目优先筹措资金支付。

整改结果：洛阳市洛新产业集聚区洛新中学扩建提升项

目已开工，已支付200万元；磁涧镇镇区供排水建设工程已开工，已支付500万元；新安县城乡供排水一体化示范项目（一期）已开工，已支付500万元。新安县17所公办幼儿园改造提升项目已开工，已支付550万元。新安县正村水厂建设项目 2400万元已于2023年9月底申请调整。其余项目正在推进。
